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度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的通知
皖科金办[2012]2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2013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的申报组织工作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省自然科学基金实行限额推荐，网上申报（网址：http://218.22.27.67/Ahzrjj/index.action）。各依托单位根据分配的推荐指标，组织本单位的申报和推荐工作。推荐指标、登录账号及密码请各依托单位指定专人与省基金办联系获取。

2、请申请人注册并登录后，按照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填写项目相关信息及报告正文。附件材料，按规定统一扫描成一个完整的PDF上传，总页数不超过40页。附件材料包括不超过8个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指：论文/论著、专利、科技奖励、第三方评价等)和申请人学位证书、工作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身份证等。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3、依托单位对本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推荐，审核通过后，由依托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合成并通知申请人下载打印（A4幅）。书面材料由申请人亲笔签字后，提交依托单位。

4、各依托单位应对推荐的项目归类整理形成推荐项目汇总表，连同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统一送至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不接受个人直接报送书面材料。

二、项目类别及资助对象

本次组织申报的项目类别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资助对象是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青年科技人员，其主要目标是稳定青年科研队伍、培育后继人才、扶持独立科研、激励创新思维。

面上项目资助对象是195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其主要目标是鼓励科技人员围绕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难点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重点学科和技术发展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

三、申报条件及注意事项

同一申请者只能申报1项青年项目或面上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参与申报的项目内容须符合“‘十二五’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http://220.178.98.52/zrkxjj/）的规定内容。

为加强我省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储备与梯队建设，引导更多的青年学者紧密联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基础性、关键共性的科技问题开展研究，各单位应鼓励与支持未曾获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申请人申报省基金。

青年项目的申请者必须满足《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即：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作为项目负责人未承担过省青年基金项目、面上项目或杰青项目。同时，项目组成员应以青年人员为主。

面上项目的申请者必须同时满足《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即：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省基金面上项目数累计不得超过2项，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参与者承担的面上项目数累计不得超过3项；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省基金杰青项目、但未承担过面上项目的，可再申请并承担省基金面上项目1次；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省基金杰青项目及面上项目的，不得再次申请面上项目。

请各依托单位和申请者在省自然科学基金网（http://220.178.98.52/zrkxjj/）自行下载《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阅研，对照条件推荐申报，严格把关。对重复申报、不符合条件申报及申报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省基金办将根据管理办法予以处理。

四、时间要求

（1）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12年8月8日，逾期不再受理。

（2）书面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

五、联系方式

省自然科学基金办公室 黄 进 0551-2655036 

网络技术咨询 刘广可 0551-5338996

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谢 敏 0551-2677732

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 檀朝满 0551-2999803

二0一二年七月十日
